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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四期）报告发布——

中高学历人员增多 金融支持尚显不足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组

调研数据表明，相较于普通农户，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使用信息技术方面

有较大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但组织制度设计欠缺，金融可及性不高、政策支持力度弱等因素也制约其

进一步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四期） 报告》 涵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潜力开展了非常
深入的考察，搜集了大量一手数据，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数据缺失。调查最终获得的总样本
为 5191 个，其中 1222 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样本，1343个家庭农场样本，2017个
种养大户样本，609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样本。

人员“精英化”特质突出

龙 头 企 业 和 合 作 社 成 员
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
最大，分别为25.27%和25.22%

从整体数量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
拥有成员数量远超家庭人口数，表明其已
突破传统，形成对外部成员的吸纳，向着规
模化的方向发展。在调查可观测的4076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单个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拥有的平均员工数为42.18。结合
调查数据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可知，
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至少为农村居民提
供了19990.79万个就业岗位，2015年中
国农村人口为60346万人，这意味着其促
进了33.13%的农村居民就业。

雇工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趋势，同时，雇工的效率也在提高。从质
量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员中拥有高中
及以上学历的成员占据较高的比例，且高
学历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这无疑会给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横向比较，四类主体间差异较大，发
展不平衡。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成员中，高
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最大，分别为
25.27%和 25.22%，但家庭农场和种养大
户差距较大，分别为 7.70%和 5.88%。可
以说，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精英化”特质突
出。分析其原因，龙头企业方面，实行选
拔制，基本条件是能够胜任一定的工作，
往往对员工学历有一定要求，农业合作社
方面，实行会员制，以家庭的形式入会，户
主代表家庭加入合作社，算一人，户主作
为一家的主事人，一般为男性，相比女性
具有更高学历的可能性更大。

龙头企业能够以个体发展创新，收益
良好。调研数据显示，企业中专职管理人
员为14.49人，占比20.84%，研发人员平均
数量为6.72人，占比7.13%，专职管理人员
的配备说明龙头企业以独立个体发展时其
运作能以层级分工的方式实现，利于效率
的提升。但相比而言，研发人员明显不足，
未来龙头企业在形成品牌，技术、经营方
式、产品创新方面仍有相当大发展空间。

现实中，物质资本往往是制约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扩大规模、引进技术与改变经
营方式的瓶颈。总体上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具有较为坚实的经营基础，从 2014 年
到 2015 年，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
资产、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总体呈增加趋
势，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体发展向
好；但不同主体间仍显示较大差异。

2015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资
产均值达到 361.00 万元，较 2014 年增长
了 11%，与传统农户相比，优势十分明
显。据已有数据估算，2015 年单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总资产约是单个农户总
资产的7.6倍。

财务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设有
专职会计的经营主体样本个数
仅为1399，占比30.61%

财务管理方面，是否配备专职会计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绩效影响显著。

本次调查发现，设有专职会计实行财
务独立核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较少，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设有专职会计的经营
主体样本个数仅为 1399，占比 30.61%，
未设置专职会计的经营主体样本个数为
3172，占比 69.39%。财务制度完善方面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此外，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
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主要记载该
成员的出资额、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
额、该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调研数
据显示，目前财务对全体会员公开已成为
当前合作社主流，47.17%的合作社已经
设置成员资金账户。

从股权结构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不断
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权的界定也
越发明晰，但总体设置还有提升空间。

以龙头企业为例，一方面公司高管
的薪酬与股权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长空
间。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样本中，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
管平均年薪约为18万元，显著低于全行
业平均水平；此外，薪酬最高的前三名
高管持股比例较低，约为 24%，股权激
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另一方
面，大部分龙头企业存在股东数量少，
股权制衡低的问题，股权制衡绩效存在
很大的进步空间。具体而言，在所调查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中 （有效样
本数为 531），有 312 家企业前三大股东
持股比例在 50%以上，持股比例均值高

达 51.87%。其中，持股比例在 60%至
80%之间的企业有118家，占样本总数的
22.22%；持股比例在80%至100%的企业
有106家，占样本总数的19.86%。

网络销售渠道拓宽

人均电脑拥有量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1.52 倍，94.84%的经
营者在家庭或经营场所中接入
了宽带或实现了WiFi覆盖

信息技术方面，调研数据显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息技术发展程度较高，电脑拥
有量、电脑使用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
外，相较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善
于使用信息网络来拓宽自己的销售渠道。

调研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的
平 均 每 人 电 脑 拥 有 量 为 0.7399 台 、
0.3855 台、0.3389 台、7.0631 台，人均电
脑拥有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52 倍，说
明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办公的
硬件配备总体状况很好，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此外,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互
联网普及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 调 查 得 到 的 5191 个 有 效 样 本 中 ，
94.84%的经营者在家庭或经营场所中接
入了宽带或实现了WiFi覆盖。

在 互 联 网 营 销 平 台 构 建 方 面 ，有
14.89%的经营者建有自己的网站，该比
例要低于《2014 年下半年中国企业互联
网应用状况调查报告》中发布的全国企业
网站 41.4%的建站平均水平，说明目前我
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网站的构建还
有待提高。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均
有部分经营者进行 APP 的开发，其中龙
头企业 APP 构建率最高，10.71%的龙头
企业经营者开发了自己的 APP。销售途
径选择方面，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
多种互联网销售方式。其中，54.25%的
经营者入驻了第三方电商平台，28.76%
选择自建手机 APP 电商平台，17%自建

门户网站电商平台。

金融政策支持缺乏

在一万平方公里内，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可获取服务的金
融机构数量仅为 89.61 个，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659.65个

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金融机
构网点密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一万平方公里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获
取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仅为 89.61 个，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59.65 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到达金融机构网点耗时平均为
0.42 小时，将近一个小时，日常获取金融
服务的时间成本相对较高。

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大量金融政策
鼓励“三农”发展，如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指出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
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加快
农村金融创新，并特别指出支持金融机构开
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
收账款融资业务。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政府
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只有极
少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了高力度金融
政策支持。经过加权处理后的数据显示，在
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得到很大金
融政策支持力度的共有128家，占有效样本
的2.63%，得到较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的共
有301家，占有效样本的6.19%。加总后可
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获得高力度金融政
策支持的仅占有效样本的8.82%。

整体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的
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调研数
据显示，仅有少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
得高力度的产业、金融、政治激励政策支
持。此外,横向来看,政府的产业、金融、
政治激励政策存在不均衡现象,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获得高力度政策支持的比例
均远远大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养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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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全国范围内获取
的 5191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实地调查数据，这个报告
立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组织制度、信息技术、金融
可及性、市场区位以及政策
支持七个视角，从发展潜力
角度来概述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总体发展状况，有助于
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并为挖
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潜
力提供政策建议。

调查显示，目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具有较好的发展
潜力。

就人力资本而言，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雇佣现象，已向规
模化的方向发展，且雇工普
遍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就物质资本而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具有较为坚实的物
质 资 本 ， 2014 年 至 2015
年，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总资产、流动资产与固定
资产均呈增加趋势，但不同
主体间仍显示出较大差异。
就组织制度而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制度设计有待进
一步完善。其中，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股权较为集中，
半数以上的合作社设有专职
会计并实行财务独立核算，
但成员资金账户设置需进一
步推广普及，家庭农场与专
业大户较之传统农户在财务核算方面也表现出很大进
步。就专职会计设置而言，二者的设置比例分别高达
24.89%、18.15%。就信息技术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更加注重信息化建设，电脑拥有量与电脑使用率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注重使用信息网络拓宽自己的销售渠
道，着手企业网站、APP 等信息网络平台的构建，入
驻第三方电商平台成为其最主要的网络销售方式。就金
融可及性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围的金融机构网点
密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一万平方公里内，可获
取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仅为89.61 个，日常获取金融服
务的时间成本也相对较高，到达金融机构网点耗时将近
一个小时，但目前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村庄为信
用村的比例较高，比较注重对外的信用形象；就市场区
位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最近的县城距离不远，种
养大户到达县城的时间相对较短。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均开始在县城设立门店，合作社在县城设置门店的比
例最高。就政策支持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的政
府政策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仅有少部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获得高力度的产业、金融、政治激励政策支持，特
别是金融政策，仅有8.82%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高
力度金融政策支持。且政府的产业、金融、政治激励政
策支持均倾斜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获得高力度政策支持的比例均远远大于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我们建议：
第一，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通过合作共建、人员互相兼职等方式适当扩大
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股
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
性，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创新与研发。

第二，鼓励金融机构增设县域金融网点，特别是农
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
机构，更需要立足县域，提高县市覆盖面，加大对“三
农”的服务力度。此外，鉴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互联
网的逐步深度应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
术，为其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

第三，敦促农民专业合作社尽快设立成员账户，详细
记载成员的出资情况、公积金变化情况与成员与合作社
的交易情况，以正确处理合作社与成员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四，继续加大政府产业、金融支持力度。为了加
快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必须着重健全产
业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例如设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专项资金，着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的研发创
新、创新成果产业化以及示范推广基地建设，引导各金
融机构推进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适应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

现在，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代表的“新农人”，正在“三农”全领
域发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的作
用。可以相信，随着对新型经营主体扶
持政策框架体系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各地对“新农人”的支持扶持力度也将
进一步加大。同时，随着“新农人”自
身的不断磨练成长，“新农人”在现代
农业大舞台上必将由“生力军”成长为

“主力军。”
但是，“新农人”的成长将是一个积

极而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短期打
磨，甚至冲刺式的“垒大户”就跨越这
一较长的成长阶段。这一点，既是由现
实国情农情所决定，也是由“新农人”
的特征特点所决定的。

国情农情大家都清楚，我国农业地少
人多，新老农民将长期共存共生的特征明

显。现在需要注意的，是“新农人”自身的
各种特质特征也逐渐显露。从“新农人”
类型来看，目前主体大约有两类，一类是
生长、成长在乡村的“乡村能人”以及他们
的接班人，包括“返乡能人”，正如这次中
经趋势研究院发布的调查一样，这类主体
平均所受教育程度不太高；一类是对农业
领域有期待、自身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
定资金技术等实力的“白领农民”，他们在
经历与出身方面或多或少与乡村有联
系，但这不是他们成为“新农人”的主
要动因。

这两类主体，在农业组织形态和经
营业态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乡
村能人”主要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
专业合作社为主，“白领农民”则更多地
以参与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为主。在
经营业态上，前者以传统种植养殖产品

为主，但机械化、信息化等各种现代经
营技术与手段应用程度明显比“老农
民”高出很多；后者则更多地偏向新产
品、新业态，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明显
表现出“白领”喜好，比如在家庭农场
里可以喝咖啡、玩时尚等。

不同类型的“新农民”，在同一片
舞台上亮相，耕耘着同一片土地，表
现出不同的气质特征，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具有更大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也 使 现 代 农 业 绽 放 出 多 彩 多 姿 的 花
朵。但所有“新农人”又都面临共同
的困难。一方面，大宗农产品价格下
行，成本刚性上升，使许多满怀信心

“下田”的经营主体收入下降；另一方
面，农业的“弱质”性比如基础设施
差、信贷保险弱等并没有根本改变，
同时“新农人”与农民的利益如何连

接也还需要下大力气探索等。这些困
难制约着“新农人”。

弄清楚不同类型“新农人”的特点
特征，以及他们面临的共同困难与各自
难题，可以看出，“新农人”在成长壮大
阶段将表现出巨大活力、创造力与丰富
性，但不可能像同批进校的大学生那样
同时拿到“毕业证”，也难以像工业品
那样“量产”，他们既“各有各的苦
恼”，也有“共同的烦恼”。这就需要我
们在扶持支持“新农人”的过程中有足
够耐心和细心，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完
成任务式的拔苗助长，搞“一窝蜂”式
的定指标培养“新农人”，也不能在

“新农人”成长阶段做旁观者，而是要
在方法上既讲究普遍性，也要有针对
性，努力做“新农人”成长的推动者、
引导者和支持者。

扶持“新农人”不能拔苗助长
瞿长福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郑风田

阮荣平

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
趋势研究院目前已建成产经、财经、农经全覆盖的
经济信息数据库，直采调研团队范围已覆盖26个
省级行政区，创业企业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
查、中国家庭财富调查、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农
景气指数、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等特色信息产品均已
编制发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旨在通过科学抽样、采
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收
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为
相关的研究、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本次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方案设计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承担。


